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奖助贷工作评选细则

一、9 月：上海电力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

（一）评选要求：

1.参评学年所有课程成绩无不及格（含必修课、选修课、重修课等全部课程，凡

补考者不得参评）；

2. 未受过校纪处分（凡受院级及以上处分者自处分之日一年内不得参评）。

（二）注意事项

1．学生考试绩点以学院教务部门统一提供的数据为准；

2. 如出现绩点并列，以必修课平均绩点为准排序，若再并列，以主要课程平均

绩点为准排序；

3．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审阅上级部门的文件，统筹学院整体及各年级各专业的

名额分配。

二、9 月：国家助学贷款

勤工负责人注意事项：将贷款填写模板发给各辅导员，在规定时间内请辅导

员审核交上来的表格，并在规定时间汇总电子版表格，上交学校资助管理中心。

三、10 月：三奖评定

国家奖学金评定：

（一）补充申请条件

1. 获得上海电力学院一等奖学金；

2. 在科创、各种竞赛中有突出表现；

3. 为学校学生工作作出突出贡献（担任学校、学院主要学生干部优先）。

（二）材料要求

1. 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正反打印）（签名要手写，黑色水笔）；

2．第一人称的 500 字个人介绍（纸质和电子版）（电子版用学号+姓名做文件名）；

3．相关获奖证书的复印件；

4．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汇总表（纸质和电子版）（二级院系填写）。



上海市奖学金评定：

（一）补充申请条件

1.获得上海电力学院一等奖学金；

2. 在科创、各种竞赛中有突出表现；

3. 为学校学生工作作出突出贡献（担任学校、学院主要学生干部优先）。

（二）申请审批表格填写要求

1. 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正反打印）（签名要手写，黑色水笔）；

2．申请理由必须为第一人称撰写，字数控制在 300-500 之间，（需填满申请栏）

并由申请人亲笔签名，字迹工整，不得涂改；

3．提供主要获奖证书的复印件；

4．年级专业推荐意见、院系意见不得空白；一般的意见为：经审核，同意**申

请上海市奖学金；

5．上海市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汇总表（纸质和电子版）（二级院系填写）。

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

（一）补充申请条件

1. 通过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2．获得过上海电力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者优先；

3．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4．具有自我解困的意识，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5．在科创、社会工作等方面表现突出者优先考虑；

6. 凡有出国经历的同学，暂不享受该类补助。

（二）申请审批表格填写要求

1. 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正反打印）（签名要手写，黑色水笔）；

2．申请理由必须为第一人称撰写，字数控制在 300-500 之间（需填满申请栏），

并由申请人亲笔签名，字迹工整，不得涂改；

3．提供主要获奖证书的复印件；

4．年级专业推荐意见、院系意见不得空白；一般的意见为：经审核，同意**申

请国家励志奖学金；

5．国家励志奖学金学生初审名单汇总表（纸质和电子版）（二级院系填写）。



注意事项：

1．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应为高校在

校生中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学生；

2．申请国家奖学金学生学习成绩优异的量化标准是学习成绩排名在评选范围内

位于前 10%；

3．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必须是经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

4．同一学年内，同一学生只能获得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

金三项中的一项。

四、11 月：国家助学金评定

（一）补充申请条件

1. 已上交家庭困难认定表，并认定为特别困难、一般困难；

2．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3．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4．具有自我解困的意识，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5. 上一学年欠功课门数不超过两门，特殊情况除外（家庭特别贫困、学习态度

端正、内地新疆班学生）；

6．已获得国家奖学金、上海奖学金、国家励志等奖学金的，一般不考虑助学金

（名额富余时考虑）；

7. 凡有出国经历的同学，暂不享受该类补助。

（二）申请审批表格填写要求

1. 表格各栏统一由蓝、黑墨水笔填写，必须如实填写，如没有则填写无（一式

两份、正反打印）；

2．申请理由必须为第一人称撰写，字数控制在 300-500 之间（需填满申请栏），

并由申请人亲笔签名，字迹工整，不得涂改；

3．年级专业推荐意见、院系意见不得空白；一般的意见为：经审核，同意**申

请国家助学金。

五、11 月：减免学杂费



（一）申请条件：

1. 烈属子女或孤儿；

2. 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完全或基本没有经济收入（含单亲家庭子女）且家庭其

他成员也无力资助的；

3. 来自边远省特困少数民族或老少边穷地区特困家庭的；

4. 家庭或家人突发意外，致使家庭经济困难的；

5. 享受低保待遇家庭的；

6．残障家庭子女；

7. 一学年内重修不超过两门，特殊情况除外 8．已经过困难认定但未取得国家

助学金等资助的同学优先；

9．按照困难的档次可分为 2000-2500 元、1000-1500 元、500-800 元三档，辅导

员需深入学生了解情况，并与班级骨干共同制定方案。

10.凡有出国经历的同学，暂不享受该类补助。

备注：

在减免评定的具体工作中，可根据各班的具体情况，对各班的减免额度在内

部作适当调整，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多的班级作适当倾斜。

六、社会各类奖学金

原则：

1、用人单位要求首要条件是家庭贫困，则优先考虑通过家庭困难认定的同学，

曾获得国家励志、国家助学金、减免学杂费可以兼得，总资助最高不超过 8000

元，并要求每学期向资助单位写信汇报在校表现）；

2、用人单位要求首要条件是学习成绩，则好中选优。获得过国家奖学金、上海

市奖学金的同学不可兼得；

3、凡有出国经历的同学，暂不享受社会类奖学金针对家庭困难学生的资助。

七、献血工作

1、宣传：通过辅导员下发到每个班级宣传单，包括献血流程、注意事项等；



2、名单确定：根据献血总人数确定各班级名额，通过辅导员收集预报名名单；

并核定最终献血名单；

3、提前购买现场发放的营养品及辅助用品，如巧克力棒、红糖、一次性杯子；注

意：营养品在学生领取献血证时发放，不要与学校发放的混淆；

4、献血现场：根据情况安排各班献血时间，协调现场各项工作。组织志愿者进

行现场服务由团总支学生会完成；

5、领导慰问：献血结束后，邀请领导去宿舍慰问；

6、献血证明：由学院统一开具参加献血及志愿者服务的人员名单，交给任课老

师；

7、光荣榜：将献血成功的人员名单做成海报，并在网上宣传。上海市无偿献血

奖项可申报的奖项有：全国无偿献血金奖（8000ml）、银奖（6000ml）、铜

奖（4000ml），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上海无偿献血白玉兰奖（10000ml），

上海无偿献血纪念奖（1000ml）。请注意在学生中的宣传。

八、国家报道自然灾害的同学进行临时补助、慰问关心

方案步骤：

新闻报道自然灾害等情况后，由资助负责人及早向辅导员们通报，由各辅导

员在班级多方了解信息，尽可能直接联系到受灾学生，详细了解受灾情况，向资

助负责人汇报情况，（一周内完成），开学后帮助学生申请临时补助，若需领导慰

问由资助负责人进行组织。

九、毕业生贷款还款

1、4月 1日-4 月 30 日：诚信教育宣传，鼓励毕业生提前还款；

2、5月 1日-5 月 30 日：准备毕业离校后再还款的学生进行还款确认；

3、6月 1日-10 日：办理展期还款手续。

备注：

1、7月计划正常毕业的同学，有能力在 5月 1日之前一次性偿还助学贷款全部

本金的（中国银行不接受部分提前还款），可以不参加还款确认工作，但必须在



5 月 1 日之前本人携带身份证到中国银行杨浦支行还清贷款本金，同时取得“结

清凭证”，复印后交给学院辅导员备案；

2、7 月计划正常毕业，不准备在毕业离校前还清贷款的同学请按照后续通知说

明正常办理还款确认手续（5月 6日开始办理）。毕业后（2014 年 7 月 1 日起）

开始按月偿还本金和利息。还款确认办理截止时间 5月 23 日，完成后录入电子

汇总表，和提前还款学生交的“结清凭证”一起交给资助管理中心；

3、7月不能正常毕业离校的同学（如延长学年、休学等等，学籍还保留在我校），

必须办理贷款展期手续，具体步骤请见后续通知说明（6月 1日开始办理，具体

流程见后续通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15 日


